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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UN 心玩透全臺灣」活動，由旅行業整合包裝觀光相關周邊產業，推出具吸引力之國內旅遊

產品，鼓勵民眾參與國內旅遊活動，從國旅市場帶動整體國內經濟，促使國旅市場升級、轉

型及永續發展，以活絡各地觀光產業，提高整體觀光旅遊品質，降低陸客量縮對觀光產業之

衝擊。 

（十七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榛蔚就提高清潔人員執行勤務因公死亡慰問金

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026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8-213） 

徐委員就提高清潔人員執行勤務因公死亡慰問金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

下： 

一、為建構清潔人員安全工作環境，行政院環保署業經常辦理垃圾收運作業安全講習及觀摩演練，

並督促地方政府加強清潔人員勤前教育及工作巡查督導，以保障該等人員工作安全。另清潔

人員除具備勞工保險保障外，依民國 95 年 11 月 7 日前行政院人事局（現改制為行政院人事

總處）函釋，其雖非完全適用「工友管理規定」，惟仍為「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

給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之比照適用對象。故該等人員得比照適用本辦法發給慰問金及

撫卹金，享有一般公務人員福利照顧。此外，為加強照顧清潔人員，行政院環保署特以捐贈

（助）方式籌措設置清潔人員執行職務死亡濟助基金，並訂定「清潔人員執行職務死亡濟助

基金管理要點」，若清潔人員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死亡者額外發給濟助金，不須抵充上述

慰問金；96 年復將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死亡者之濟助金由 100 萬元提高至 120 萬元，上下

班往返途中發生意外事故死亡者由 50 萬元提高至 60 萬元，較一般公務人員之慰問金多出上

下班途中意外死亡之濟助方式，以期提供更多保障。 

二、另查本辦法之立法緣由，係政府體察由各機關自行編列預算投保，雖可使公教員工或其遺族獲

得適度照護與慰問，惟常導致保費負擔遠較投保後之理賠為多。為符合經濟效益、公平及整

體照護之原則，爰改以發給慰問金方式辦理，並限制各機關學校除有特定情形，不得再為所

屬人員投保額外保險。惟依本辦法第 7 條規定略以，該辦法施行後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

人員投保額外保險，但執行特殊職務期間得經行政院同意辦理保險者，不在此限；所稱執行

特殊職務者，指參與依「災害防救法」所定災害之救災及災後復原重建工作人員，但以所執

行工作確具高度危險性者為限，或參與依「傳染病防治法」所定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

為傳染病之防治工作，直接與感染者、疑似感染者或屍體接觸之相關人員等。故如清潔人員

所執行職務符合上開規定範疇，得投保額外保險。此外，為協助各機關學校員工自費團體保

險需求，行政院人事總處業經由公開徵選由南山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承作「闔家安康」─公教

員工團體意外保險，可供各機關學校員工參考利用。 

（十八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榮璋就第九屆第一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
